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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卫生
健康委员会转发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
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患者医

疗费用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医保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（委）：

现将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关

于进一步做好新冠患者医疗费用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

〔2023〕1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，以患者入院或就诊时间

计算，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

会转发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关于实

施“乙类乙管”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

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3〕1 号）同步停止执行。各

地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履行好部门职责，结合本地

实际做好政策衔接，确保相关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

附件：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关

于进一步做好新冠患者医疗费用保障工作的通知

http://www.nhsa.gov.cn/art/2023/3/30/art_104_10310.html
http://www.nhsa.gov.cn/art/2023/3/30/art_104_10310.html
http://www.nhsa.gov.cn/art/2023/3/30/art_104_10310.html
http://hsa.gd.gov.cn/gkmlpt/content/4/4077/post_4077491.html
http://hsa.gd.gov.cn/gkmlpt/content/4/4077/post_4077491.html
http://hsa.gd.gov.cn/gkmlpt/content/4/4077/post_4077491.html
http://hsa.gd.gov.cn/gkmlpt/content/4/4077/post_4077491.html
http://hsa.gd.gov.cn/attachment/0/517/517478/4148300.pdf
http://hsa.gd.gov.cn/attachment/0/517/517478/4148300.pdf


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1 日



— 3 —

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
控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患者医疗费用

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、财政厅

（局）、卫生健康委、疾控主管部门：

自 2023 年 1 月 8 日新冠病毒感染实施“乙类乙管”以来，

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实施“乙类乙管”后优化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》要求，扎实做

好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医疗费用保障工作，相关政策先行执行至

2023 年 3 月 31 日，助力群众平稳度过了感染高峰期，有力支持

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做

好 4 月 1 日后相关医疗费用保障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新冠患者医保报销政策

将住院费用全额保障、门诊专项保障等特殊保障政策转为常

规医疗保障政策，参保患者符合规定的新冠医疗费用与其他乙类

传染病实施相同的医保报销政策，各级医保部门对符合规定的新

冠病毒感染患者医疗费用要及时进行结算。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

按规定支付后，个人负担仍然较重、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，按规

定给予分类救助。

二、将符合条件的诊疗方案内的医保目录外新冠治疗药品临



时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

国家医保局完善新冠治疗药品价格形成机制，根据价格水平

实施分类管理。国家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内未纳入医保目录的

新冠治疗药品，被列入《关于完善新冠治疗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实

施分类管理的通知》中“疗程治疗费用与医保目录内同类药品差

异较小”类别的，可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，支付水平可

在目录内乙类药品的基础上适当下调。

三、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工作

各级医保部门要不断完善经办工作流程，提升经办服务水

平，落实异地就医结算、长期处方医保支付等相关政策，为参保

群众提供更加优质、便捷、高效的医保经办服务。

四、加强政策调整的宣传解读

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入领会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

性胜利、实现平稳转段的深刻内涵，切实履行好部门职责，加强

协调配合，共同做好政策调整的宣传解读，确保相关工作平稳有

序开展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，以患者入院或就诊时间

计算，《关于实施“乙类乙管”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

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3〕1 号）同步

停止执行，相关政策视疫情发展形势再行调整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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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

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

2023 年 3 月 29 日


	　

